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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8）京0109民初5250号案件退函

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收到法院寄来《委托司法鉴定函》及资料，委托我公司对（2018）京0111民初9102号案件中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黑山地区居住用地（26-306）13#住宅楼8层1单元802号房屋价值进行评估。
2018年10月12日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联系被告樊江川评估事宜。2018年10月31日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联系承办法官，法官说原告周盼已提出撤销评估。2018年11月9日收到法院寄来《情况说明》，函中说明原被告双方已撤诉并不再申请评估鉴定，故我公司将此案件退回，特此说明。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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